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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提函〔2025〕36号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039号提案的答复

董一兵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助力打好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的建议》，由我厅会同省能源局、省工信厅、省交通厅、太原市政府、临汾市政府、阳泉市政府、省数据局办理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关于立足环境保护，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低碳转型

重点领域低碳转型是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关键举措。近年来，我省坚持源头治理、综合施策，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，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引领、优化和倒逼作用。

在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标准方面，2018年对《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进行了修订，今年省人大正在组织修订《山西省环境保护条例》，将适时启动《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修订。已先后制定实施燃煤电厂、锅炉、再生橡胶、钢铁、煤炭

洗选、工业涂装、水泥、耐火材料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目前正在编制焦化、煤层气（瓦斯）发电、化学肥料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进一步完善我省地方大气环保标准体系。

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面，严格生态环境准入，坚决遏制“两高一低”项目盲目上马。严格落实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》，持续推进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淘汰，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淘汰落后煤电机组279.2万千瓦，全面关停4.3米焦炉，炼铁、炼钢先进产能分别提高至64.3%、63.2%，正在积极推动汾河谷地钢铁限制类工艺装备淘汰退出。
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方面，严格煤炭消费总量控制，重点区域城市煤炭消费得到有效控制。在完成11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任务的基础上，谋划实施中部城市群、上党革命老区、临汾盆地清洁取暖散煤清零工程，累计完成715.9万户清洁取暖改造。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0.7%。下一步，将重点围绕部分城市煤炭消费未实现负增长、新改扩建项目煤炭减量替代措施未有效落实、清洁取暖成效不稳固等问题，深入推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。
在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方面，以打造清洁运输先行引领区为牵引，加快推进“公转铁”“油改电”，2024年，全省新增清徐县晋煤物流“公转铁”接驳工程、介休市丰安专用铁路工程2条铁路专用线投入运行，报废更新国四及以下营运类柴油货车13689辆，新能源重型货车数量达到1.4万辆，公交车、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占比分别达到96.3%、71.7%。同时，持续开展优化绿色运输示范区建设，积极推进太原市北二环高速货车分流通行优惠政策落地。下一步，将以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、环保绩效等级创A为抓手，加快柴油货车新能源替代，提高重点企业大宗物料运输清洁运输比例。

二、关于“一市一策”科学施治，推进区域协同治理
汾河谷地是我省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，全省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市县主要集中在汾河谷地。我省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战场聚焦至汾河谷地、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重点城市，组织开展汾河谷地污染治理攻坚战、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。2024年，建立汾河谷地、太原盆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，组织开展汾河谷地重点工业园区环境综合整治，积极推动汾河谷地、太原盆地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统一规划、统一监测、统一执法、统一应急、统一协调。同时，指导太原、临汾、阳泉等空气质量排名靠后城市强化大气污染治理攻坚。太原市强化移动源治理，修订市区货车通行管控措施，新增7条禁止中重型燃油燃气货车通行线路；西北二环高速公路建成运行，正在制定西北二环高速公路过境货车分流政策；深入开展中重型货车路检路查、渣土车专项整治、非道路移动机械治理“三大攻坚行动”，共监测超标排放车辆132辆，检查1176个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6805台，71台未编码登记机械已整改。临汾市积极推进绿色运输试点城市建设，市区规划区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网约车全部更换为电动车辆，施工工地的装载机、叉车、打桩机3类工程机械已全部更换为新能源，市区周边大唐热电、临汾热电和临钢3家企业运输车辆和厂内倒运车辆、非道机械全部更换为新能源车辆，紧邻市区的襄汾、洪洞2县5家在产的钢铁、焦化、水泥重点企业全部实现100％清洁运输，“临汾-连云港”氢电一体化绿色走廊正在推进；启动临运盆地清洁取暖散煤清零工程，2025年计划完成4.54万户清洁取暖改造任务；正在加快实施霍州—尧都绿色能源输配项目,2024年已完成尧都—襄汾段20.9公里供热管网建设，霍州—尧都段约66公里供热管网工程正在加紧施工，预计今年采暖季前可全线贯通。阳泉市强化二氧化硫污染控制，严控煤炭消费总量，大力削减非电行业用煤，非电行业用煤由2020年底的261.28万吨下降至2024年底的78.65万吨，下降近七成；加快推进阳光电厂2×100万千瓦“上大压小”项目核准进度，争取2025年底前核准并开工建设；开展煤层气（瓦斯）发电企业深度治理，11家涉及治理改造的企业均已完成脱硫设施安装。
三、关于推进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等重大工程，破解污染难题
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、“绿岛”项目建设、重点行业“创A升B”是破解大气污染难题的重要手段。近年来，我省30多家建成区重污染企业完成退城搬迁和关闭退出，特别是多次会同有关部门和太原市，论证太钢、太原二电厂退城搬迁的可行性，积极推动这2家企业退城搬迁；建成太原市山西汇众汽车家园物流园维修站钣喷中心、长治市高新区涂装中心、晋城市景成集中印刷中心等3个VOCs集中治理中心“绿岛”项目，运城市和阳泉市各在建1个绿色共享汽车喷涂中心项目；656家企业实现“创A升B”，其中A级企业82家、B级企业357家、引领性217家。下一步，我厅将打好政策引导、资金支持、差异管控等组合拳，持续推进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、“绿岛”项目建设、重点行业“创A升B”。
四、关于科技赋能，加快提升大气生态环境治理能力

我省环保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刚刚起步，生态环境治理数智化能力与先进省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，生态环境监测能力与监管需求不匹配，信息化手段综合运用不充分，日常监管执法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。下一步，我厅将加快省级环保智慧监管平台建设，加强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环境监管领域的应用，推进生态环境监测数智化转型，打破监测监控执法数据壁垒，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数智化能力。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刘 宇

联系电话：0351-637108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 

 2025年6月11日   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